
2022 年全区“三公”经费共安排 1897.87 万元，同比减

少 365.03 万元，下降 16.1%,主要原因是根据八项规定精神

和反对“四风”的要求，减少公务接待，严控公务用车购置，

控制公务用车成本。其中:

1.因公出国(境)费 5 万元，同口径与上年持平，主要原

因是预留因公出国经费，根据实际情况列支出；

2.公务接待费 841.37 万元，同比减少 100.47 万元，下降

10.7%，主要原因是根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“四风”的要

求，减少公务接待；

3.公车运行维护费 808.5 万元，同比减少 350.56 万元，

下降 30.2%，主要原因是进一步控制公务用车成本，控制公

务用车出车次数；公车购置费 243 万元，同比增加 86 万元

万元（主要是区纪委更新办案用车 2 辆、区公安系统更新办

案用车 10 辆，区城管局更新执法用车 2 辆），增长 54.8%。


